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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防救計畫類別、
法源與內容 

第一節 

災害防救基本計畫 

災害防救業務計畫 

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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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 害 防 救 基 本 計 畫 

• 災害防救基本計畫：係指由中央災害防救會報核定之全國性災害防救計畫。 

災害防救基本計畫是由中央災

害防救會報核定之全國性災害

防救計畫 

災害防救業務計畫是由中央災

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及公共事

業機關（構）就其掌理業務或

事務擬訂之災害防救計畫 

地區災害防救計畫則是由直轄

市、縣（市）及鄉（鎮、市）

災害防救會報核定之災害防救

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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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 害 防 救 基 本 計 畫 

目前102年6月修正核定之災害防救
基本計畫內容，以「人命保全為優
先、建構耐災型社會」為核心價
值，研訂5大基本方針強化體系效率
彈性：建構以效率為導向，專職、
專業、具彈性的風險治理模式。 

（二）提升科技精度速度：提升災
害評估、監測與預警之精度、速
度。 

（三）加強資訊快捷傳遞：建構迅
速、透明、正確的災害資訊傳播方
式。 

（四）完善防災服務流程：建構單
一窗口與服務流程標準化。 
（五）集結民間夥伴能量﹕傾聽基
層自主防災需求，提出政策誘因導
入企業與民間參與  

災害防救基本計畫由中央災害防救委

員會擬訂 

中央災害防救會報核定 

由行政院函送各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

管機關及直轄市、縣（市）政府據以

辦理災害防救事項 

災害防救基本計畫內容之規定如下： 

 整體性之長期災害防救計畫。  

 災害防救業務計畫及地區災害防救
計畫之重點事項。  

 其他中央災害防救會報認為有必要
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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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 害 防 救 業 務 計 畫 

• 災害防救業務計畫：依「災害防救法」第19條規定，由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
管機關，依災害防救基本計畫，就其主管災害防救事項，擬訂災害防救業務
計畫，報請中央災害防救會報核定後實施。  

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每二年應依災害防救法第22條第2項、第23條第2

項、第27條第2項、第36條第2項規定及災害防救基本計畫等，進行勘查、評

估，檢討災害防救業務計畫；必要時，得隨時辦理之。 

災害防救業務計畫內容之規定如下： 

 災害預防相關事項。 

 災害緊急應變對策相關事項。 

 災後復原重建相關事項。 

 其他行政機關、公共事業、直轄市、縣 (市) 、鄉 (鎮、市) 災害防救會報
認為必要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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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區 災 害 防 救 計 畫 

• 地區災害防救計畫：地區災害防救計畫是指由直轄市、縣（市）及鄉（鎮、 

市）災害防救會報核定之直轄市、縣（市）及鄉（鎮、 

市）災害防救計畫。 

直轄市、縣（市）政府及鄉（鎮、市）公所每二年應依災害防救法第22條第2

項、第23條第2項、第27條第2項、第36條第2項規定、災害防救計畫、地區
災害發生狀況、災害潛勢特性等，進行勘查、評估，檢討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必要時，得隨時辦理之。 

直轄市、縣 (市) 災害防救會報執行單位應依災害防救基本計畫、相關災害防
救業務計畫及地區災害潛勢特性，擬訂地區災害防救計畫，經各該災害防救會
報核定後實施，並報中央災害防救會報備查。 

地區災害防救計畫內容之規定如下： 

 災害預防相關事項。 

 災害緊急應變對策相關事項。 

 災後復原重建相關事項。 

 其他行政機關、公共事業、直轄市、縣 (市) 、鄉 (鎮、市) 災害防救會報
認為必要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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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上位計畫 

第二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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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關 上 位 計 畫 
直轄市、縣（市）及鄉（鎮、市）於擬訂與修正地區災害防救計畫時，應掌握
災害防救體系與組織架構（災害防救體系詳細內容可對照參閱第一章第三節），
並參考業務執行相關之上位指導計畫-災害防救業務計畫。 

中央災害防救業務計畫名稱 業務主管機關 修正時間 
震災（含土壤液化）災害防救業務計畫 內政部 105年12月 

火災災害防救業務計畫 內政部 106年5月 
爆炸災害防救業務計畫 內政部 106年5月 
風災災害防救業務計畫 內政部 103年12月 
輻射災害防救業務計畫 原能會 105年12月 
旱災災害防救業務計畫 經濟部 103年5月 

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災害防救業務計畫 經濟部 103年5月 
輸電線路災害防救業務計畫 經濟部 103年6月 
工業管線災害防救業務計畫 經濟部 104年5月 
水災災害防救業務計畫 經濟部 103年12月 

森林火災災害防救業務計畫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05年12月 
土石流災害防救業務計畫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05年5月 

動植物疫災災害防救業務計畫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04年12月 
生物病原災害防救業務計畫 衛福部 105年12月 
空難災害防救業務計畫 交通部 104年5月 

陸上交通事故災害防救業務計畫 交通部 105年12月 
海難災害防救業務計畫 交通部 106年5月 
礦災災害防救業務計畫 經濟部 98年4月 
寒害災害防救業務計畫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03年12月 

毒性化學物質災害防救業務計畫 環保署 104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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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災害防救計
畫擬定重點 

第三節 

擬定重點之原則 

擬定重點內容之說明 

相關配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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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定重點之原則 
依民國102年6月中央災害防救會報核定「災害防救基本計畫」，依
其計畫內容指導原則，彙整災害防救業務計畫與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的擬定重點如下： 

一、擬定原則 

（一）以災害防救基本計畫為上位指導計畫 

 
（二）擬訂各災害防救業務及地區災害防救計畫時應注意事項 

1. 應掌握地區災害危險特性、實施災害潛勢評估 

2. 確立災害防救對策之基本方向與優先順位 

3. 納入施政計畫與預算，核編適當經費落實執行 

4. 製作防災資料與地圖 

 
（三）災害防救業務計畫之修訂方向 

1. 以機關為主體 

2. 量化具體執行事項 

3. 應依災害防救基本計畫撰擬災害防救業務計畫之相關機關律定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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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定重點內容之說明 

 計畫概述 

 所轄管災害或地區災害之特性 

 災害境況模擬及防救災標準作

業流程 

 明定各相關機關（單位）之分

工、權責及經費概算 

 明定計畫訂定之程序 

 明定檢討修正計畫之期程與時

機 

 備妥各種災害防救措施、緊急

應變之標準作業流程及手冊，

列為計畫之附錄 

總 則 相 關 事 項 

 國土保全減災措施 

 提升災害防救科技之觀測、監測與

預警精度 

 災害潛勢調查及風險評估之分析與

公布 

 各類災害防救設施設備及建築物等

公共設施檢查與機能強化 

 推動全民防災觀念及複合型災害教

育訓練 

 訂定災害防救相互支援協定 

 弱勢族群援助事項 

 建立災害防救資訊網路與國際合作 

災 害 預 防 事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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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定重點內容之說明 

1. 健全災害防救緊急應變組織體系 

2. 強化複合型災害防救之演練、演習 

3. 強化災害監測、預報、警報發布、災害蒐集通報及其設施 

4. 強化儲備及檢查災害防救物資、需用器材及設施 

5. 改善妨礙災害應變措施之設施、物件 

6. 規劃大規模災害之國際救災支援之配合 

災 前 整 備 事 項 

1. 運用媒體與社群溝通模式進行災害警報之發布、傳遞、應變戒備 

2. 災害警報發布後之人員預防性疏散撤離之勸告及搶救 

3. 即時災情蒐集及災害損失查報 

4. 劃設、管制警戒區域 

5. 強化相互支援事項 

6. 高災害潛勢地區預防性疏散避難與妥適收容安置 

7. 老人、身心障礙者等等弱勢族群應優先進行急難照顧 

災 害 應 變 事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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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定重點內容之說明 

1. 健全災害防救緊急應變組織體系 

2. 強化複合型災害防救之演練、演習 

3. 強化災害監測、預報、警報發布、災害蒐集通報及其設施 

4. 強化儲備及檢查災害防救物資、需用器材及設施 

5. 改善妨礙災害應變措施之設施、物件 

6. 規劃大規模災害之國際救災支援之配合 

災 前 整 備 事 項 

1. 運用媒體與社群溝通模式進行災害警報之發布、傳遞、應變戒備 

2. 災害警報發布後之人員預防性疏散撤離之勸告及搶救 

3. 即時災情蒐集及災害損失查報 

4. 劃設、管制警戒區域 

5. 強化相互支援事項 

6. 高災害潛勢地區預防性疏散避難與妥適收容安置 

7. 受災老弱等弱勢族群應優先進行急難照顧 

災 害 應 變 事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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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定重點內容之說明 

8. 防止危險物品設施導致二次災
害 

9. 大規模災害後應採預防性之防
疫措施 

10.建立搜救、緊急醫療救護所需
設備人力等事項 

11.相驗及處理罹難者遺體、遺物 

12.強化應變民生物資之統籌調度 

13.迅速搶修交通大眾運輸、維生
系統、水利及農業設施 

14.強化危險建築物之緊急評估措
施 

15.災害應變過程完整記錄 

災 害 應 變 事 項 

1. 協助重建區民眾參與家園重建 

2. 訂定及實施災後復原重建綱領與
計畫 

3. 建置民間災後協助重建之媒合平
台 

4. 住宅、公共建築物之更新與復原
重建及大規模災害後之古蹟、歷
史建築可續保存 

5.  重建區環境消毒與廢棄物應迅速
恢復清潔 

6. 受災民眾之生活及產業重建及維
護重建區學生之受教權 

災後復原重建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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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關 配 套 措 施 

一. 強化防救災資料之共享機制 

二. 災害防救專業人員培訓與儲備 

三. 導入「全民防災」觀念 

四. 建立與推動產業發展機制 

五. 強化跨縣市區域救災聯防機制 

由於「災害防救基本計畫」所指示之擬定重點同時適用於縣市與鄉

鎮市區層級之地區災害防救計畫，因此區公所與承辦人員於纂寫地

區災害防救計畫時，應注意自身層級的災害防救權責與所能掌握的

資源，針對地區災害特性、地理環境、體系制度、人力資源、協力

機關與團體等進行妥適規劃，切勿一昧抄襲市層級或是其他各區的

地區災害防救計畫架構與內容，造成計畫無法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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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鎮、市）層級之地
區災害防救計畫之研擬

與修訂 

第四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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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鎮、市）層級之地區災害
防救計畫之研擬與修訂 

• 由前述的「災害防救基本計畫」對地區災害防救計畫撰寫之指導原則，可
以瞭解「災害防救基本計畫」期望的地區災害防救計畫防救災對策與工作
擬訂已由原先各災害類別為主的章節安排，轉換為全災害(all-hazard)的架
構。 

• 下表以新北市樹林區之地區災害防救計畫為例，將102年修正前後的架構作
一對照整理。 

102年修正前 102年修正後 104年修正  

第一章 前言 

第二章 樹林區災害潛勢分析 

  第一節 樹林區災害環境分
析 

  第二節 山坡地情勢分析 

  第三節 河川水利情勢分析 

  第四節 建築物及公共建設
情勢分析 

  第五節 高危險場所情勢分
析 

第一章 計畫概述 

第二章 環境背景及災害潛勢
分析 

  第一節 地理位置 

  第二節 地形 

  第三節 地質 

  第四節 水文 

  第五節 氣候 

  第六節 人文 

  第七節  歷年災害概況 

  第八節  災害潛勢分析 

第一章 計畫概述  

第二章 環境及災害潛勢分析 

第一節 自然環境 

第二節 人文環境 

第三節 歷史災例 

第四節 各類型災害潛勢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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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鎮、市）層級之地區災害
防救計畫之研擬與修訂 

102年修正前 102年修正後 104年修正  
第三章 災害防救應變對策 

  第一節 各單位分工與權責 

  第二節 災害緊急應變 

  第三節 交通運輸對策 

  第四節 維生管線的應變對策 

  第五節 建築物對策 

  第六節 公共設施的應變對策 

  第七節 文教設施之災害應變
對策 

  第八節 環境清潔及防疫對策 

  第九節 緊急醫療救護 

  第十節 緊急應變支援協定 

  第十一節 避難收容 

  第十二節 生活物資供應 

  第十三節 義工團體的行動對
策 

  第十四節 震災狀況模擬 

第三章  各單位災害防救任務
分工及職責 

第四章 減災與整備工作 

  第一節 減災工作 

  第二節 整備工作 

  第三節 風災之減災與整備
工作 

  第四節 水災之減災與整備
工作 

第三章 各單位災害防救分工及
職責 

第一節 權責分工 

第二節 建立完整防救災體系與
機制 

第四章 各階段災害防救對策 

第一節 減災工作 

第二節 整備工作 

第三節 應變工作 

第四節 復原重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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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鎮、市）層級之地區災害
防救計畫之研擬與修訂 

102年修正前 102年修正後 104年修正  

第四章 樹林區過去發生之災例
調查與分析 

  第一節 歷年發生之重大災害
統計 

  第二節 災例分析 

  第三節  處理對策及措施 

第五章 風災與水災防救對策 

  第一節 風災災害 

  第二節 水災災害 

  第三節 災害宣導教育訓練 

  第四節 風災與水災狀況模擬 

第六章 地震災害預防事項 

  第一節 災害預防 

  第二節 災害緊急應變 

第七章 災後之復原重建 

  第一節 災後重建工程的推動 

  第二節 市民生活安置的支援 

第五章 應變工作 

  第一節 災害緊急應變 

  第二節 交通運輸對策 

  第三節 維生管線的應變對策 

  第四節 建築物對策 

  第五節 公共設施的應變對策 

  第六節 文教設施之災害應變
對策 

  第七節 環境清潔及防疫對策 

  第八節 緊急醫療救護 

  第九節 緊急應變支援協定 

  第十節 避難收容 

  第十一節 生活物資供應 

  第十二節 義工團體的行動對
策 

  第十三節 土石流潛勢溪流處
理對策及措施 

第五章 防救災重點工作事
項 

第一節 風災與水災 

第二節 坡地災害 

第三節 地震災害 

第四節 其他災害 

第六章 災害潛勢地區改善
對策 

第一節 災害潛勢調查與處
置情形 

第二節 災害潛勢短中長期
改善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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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鎮、市）層級之地區災害
防救計畫之研擬與修訂 

102年修正前 102年修正後 104年修正  

第八章 其他類型災害防救共同對策 

  第一節 災害預防 

  第二節 災害緊急應變 

  第三節 災後復原重建 

  第四節 其他類型災害境況模擬 

第九章 災變管理 

第十章 樹林區救災資源分析 

附錄 

樹林區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 

樹林區公所災害應變中心標準作業流
程 

災害應變中心作業流程說明 

樹林區災害應變中心─各項附表 

第六章 災害復原工作 

第七章 樹林區救災資源
分析 

第八章 特別或重點工作
事項 

  第一節 土石流災害 

  第二節 地震災害 

  第三節 北大特區重點工
作事項 

第九章 潛勢地區改善對
策 

第七章 預算、管控與考核 
第一節 災害防救預算籌措 
第二節 內部管考機制  

• 由上表的對照中可以看出，修正前的地區災害防救計畫著重於應變階段並
以各災害的防救對策作為區分 

• 102年後的修訂版本則是參考「災害防救基本計畫」之指導原則，以全災型
的概念融入減災、整備、應變、復原的災害管理四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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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 
標準作業程序 

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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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第一節 

第二節 

第三節 

標準作業程序概述 

修訂標準作業程序之方法 

災情查通報程序與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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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作業程序概述 
國內現有應變標準作業程序 

第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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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內容 

1.  目的：說明作業程序的目的及功能。 

2.  相關法規/計畫：說明所依據的法規，或按照與參考何計畫（如應

變計畫）擬定此作業程序。 

3.  範圍：說明作業程序適用的範圍，於何種情形下，應變人員可按此

程序進行作業。 

4.  單位/人員：說明採取此作業程序的單位與人員，其名稱/職稱/職

位等。 

5.  權責：說明按此程序，相關人員的權責為何，負責哪些事項。 

6.  時機：說明使用此程序，啟動機制或採取措施的時機。 

7.  作業程序：詳細說明作業的程序，由何單位的何人按程序採取何種

行動。 

國內現有應變標準作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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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現有應變標準作業程序 

(二)用途 

1.因應不同的任務規劃層次，與不同角色工作的需求，明訂基本應變架

構流程以及與災害相關的所有法律授權、政府功能、組織、以及所有可

動員資源的總覽 。 

2.  對於不同的災變反映獨立專業領域，建構完整的功能描述，以及有效

完成任務的基本原則與詳細流程。 

3.  提供細節及具體指定災害防救計畫中分派給相關機關的任務應如何達

成，並對計畫不足部分加以補充。 

4.  使編組單位或成員了解所需資訊及「如何做」的指導內容。 

5.  任務轉化為特定行動導向的清單，以方便在緊急任務中使用。 

6.  說明個別的任務組織如何達成所分配到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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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標準作業程序 
之方法 
修訂標準作業程序 

第二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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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標準作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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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參照應變計畫：參照應變計畫內的權責分工、工作事項等內容。 

2.  確定應有作業程序之種類：確定應有作業程序，例如按災害類別，或

是按照處置應變功能。 

3.  確定權責與範圍：確定作業程序所含括的範圍、項目，以及單位權責。 

4.  確定實施之單位與人員：確定實施程序的單位與人員。 

5.  確認資源項目：確認執行作業程序所需的資源項目。 

6. 研擬作業程序：根據權責與任務分工，研擬作業程序，詳列各步驟

如何執行，由何單位與人員負責。 

7. 相關單位與人員檢視程序：作業程序研擬後，由相關單位與人員進

行檢視，是否與實際作業方式相符合，以及是否應調整或加強。 

修訂標準作業程序 



8.  確認作業程序：經相關單位與人員檢視後（或進行調整），確認作業

程序。 

9.  透過推演驗證程序是否可行：透過推演或演練等方式，模擬實際狀況，

藉此驗證作業程序是否真實可行。 

10.  修正程序：根據推演或演練所得結果，針對程序進行修正。 

30 

修訂標準作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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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災情查通報 
程序與實務 

災情查通報程序 

災情查通報實務作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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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情查通報程序與實務 

執行災情查報、通報任務人員分為消防系統、警政系統，以及民政系統。
災情查報通報之內容包括：人員傷亡、受困、建築物損壞、淹水、道路
受損、橋樑受損、疏散撤離、其他受損情形，並填載於災情查報表。 

人員傷亡 

建築物損

壞 

淹水 

道路受損 橋梁受損 

疏散撤離 

其他受損

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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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情查通報程序與實務 

1.  災情查通報體系 

(1) 災害應變中心未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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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情查通報程序與實務 

1.  災情查通報體

系 

(2) 災害應變中心成

立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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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情查通報程序與實務 

(1) 即時報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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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情查通報程序與實務 

(2) 非即時報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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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情查通報程序與實務 

1.  操作方式 

執行災情查報通報除利

用人工傳遞、宣傳車廣

播、村里播音外，更可

利用手機傳遞簡訊、照

片、影像、電視跑馬燈、

電子看板、網路(電子

郵件、LINE、廣播)，

效率更甚於以往。 



38 

災情查通報程序與實務 

2.方式說明 

1.當災害已發生或消防、警察、應變中心接獲報案或媒體播
報災害訊息時，抑或根據歷次災害經驗、災害潛勢資料分析
該地區有發生災害之虞，但現場狀況不明或各縣（市）應變
中心指揮官認為有需要時，即應派員前往查報或通報。另地
方政府對弱勢族群（行動不便、災情訊息不易傳達、高齡
者、兒童、孕婦、身心障礙者、外國人等）聚集之場所，應
優先實施避難勸告。 

2. 派員查證：受理報案或計畫派員查證時，應即就災區附近
是否有可派遣的災情查報人力進行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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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情查通報程序與實務 

3.優先派遣就近之消防、警察前往查報：若災害已發生，或
為媒體關注案件，於評估派遣人員赴災區查報災情時，優先
就轄內消防、警政與民政系統人員前往查證，一方面可表現
政府積極作為之正面形象，另一方面可立即救援或處置，發
揮應變效能。 

4. 其次啟動複式災情查報機制：依據災情查報聯絡名冊通知
適當人員前往查證。循現有複式災情查報系統建置的聯絡名
冊，按警政、民政、與消防系統，分就相關負責與聯繫人員
進行聯絡，啟動複式災情查報系統，並就災情狀況、災害規
模及災區範圍進行考量，必要同時通知前述人員執行災情查
報作業。 

5. 運用直升機進行空勘：若與查報地區無適當人員或災區道
路中斷、偏遠、或為爭取時效時，得在天候許可下運用直升
機進行空勘，或空投災情查報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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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情查通報程序與實務 

6. 出發 
（1）獲派之災情查證人員應初步瞭解災況及查報重點案件
受理或命令接受時，應詳細詢問已知5W（人、事、時、
地、物）、1H（經過情形）、2S（建議作為及提供援助情
形）等內容。 

（2）個人裝備與相關準備物品：個人裝備包括防雨衣帽鞋、
保暖衣物、救生浮力衣（視狀況攜帶）、繩索、哨子、手電
筒、筆記本等。 

 ( 3 ) 任務完成返隊或接續其他任務：災情查報（隊）人員查
報工作完成或無繼續查報之必要，經回報派勤單位認可後，
查報任務即可結束或接續下一個查報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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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情查通報程序與實務 

（4）個人裝備與相關準備物品：個人裝備包括防雨衣帽
鞋、保暖衣物、救生浮力衣（視狀況攜帶）、繩索、哨子、
手電筒、筆記本等。表單資料包括聯絡名冊、災情查報表、
災情查報聯絡卡等。另需攜帶勘災裝備（必須熟悉操作方
式）如：全球衛星定位儀（GPS）、衛星電話 

（5）必要時應即協調派勤單位協助提供必要的交通工具，
若有必要應協調派勤單位提供必要的災情查報必要的裝備器
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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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情查通報程序與實務 

(6) 到達現場：到達現場後應立即向現場人員詢問相關災情後記錄於

災情查報紀錄表，並回報到達時間及所見情形。 

(7) 口頭初報：應立即就災區範圍、災害危害狀況、災情查報方法等

進行考量，並進行初步觀察與衡量，並利用相關通訊設備（無線電、行

動電話）進行口頭初報。 

(8) 續報：應依據派勤單位要求決定所欲查報的災情狀況，並迅速掌握

災情對象、數量、範圍、程度與可能的影響，並準備確切的執行查報工

作。對於依派遣單位或應變中心指揮官或其代理人認為有必要特別查報

之項目，應視為第一優先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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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情查通報程序與實務 

(10) 結報：災情查報回報之後，應視災害發生狀況、持續影響、以及

災情查報派勤單位之需求，審慎評估是否有繼續查報之必要。 

(11) 任務完成返隊或接續其他任務：災情查報（隊）人員查報工

作完成或無繼續查報之必要，經回報派勤單位認可後，查報任務即可結

束或接續下一個查報任務。 

(12) 返隊：歸隊時應清點人員、裝備、器材，並確定災情狀況有無變

化，無特別通報必要時，人車才可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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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情查通報程序與實務 

(13) 資料彙整上傳系統：災情查報（隊）人員歸隊後應立即繳交災

情查報紀錄表與相關災情資料，交由相關單位人員彙整，並根據「重大

災害災情通報表式填報作業規定」彙整災情填寫相關報表，以利資料登

錄上傳及後續追蹤、通報。 

(14) 結束：岀勤車輛與器材應整理完畢，回復出動前狀態，人員則應

適當休息補充體力，以因應下一次的查報任務。 



簡 報 
結 束 


